
南京市绿化园林局文件

  
市绿化园林局2024年重点工作2月份完成情况

1.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深化拓展主题教育成效，做好主题教育反馈问题整改落实等收尾工作。通过中心组学习、“三会一课”、现场研学等形式，丰富学习内容，持续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专题学习。
2.持续推进巡察和审计反馈问题整改工作: 筛选合并正负面清单内容，积极推进巡查、经济责任审计相关整改工作，同时，机关纪委督查跟进问题整改情况。

3.推进机关党建及作风建设工作：印发《关于举办2024年度局党务干部培训班的通知》、党的组织生活以及党员发展工作专项检查方案和局2月份党建工作指导计划，扎实推进整改落实。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大力开展“四下基层”活动。拟制局年度党风廉政工作要点、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清单等，修订印发局廉政风险及防控措施。按要求慰问困难职工，做好职工生日和春节老干部节日慰问工作。继续深入开展违规吃喝问题专项整治自查工作。

4.积极做好2024年部门、各事业单位财务预算公开：编制2024年度城维资金、绿色南京和公益林生态补偿专项资金预算。做好2024年局本级部门预算公开、各事业单位预算绩效公开事宜。

5.全力做好近期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传达学习省、市领导关于近期雨雪冰冻天气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南京“2·23”火灾事故，梳理城市绿化行业领域消防安全隐患，分析研判安全生产形势，研究部署近期安全生产工作。

6.做好城市行道树隐患排查以及消险工作：印发2024年1月份考评通报。细化市委常委会2024年工作要点重点工作任务目标措施。编制2024年度绿化处城维计划，做好城市园林绿化精细化工作。印发实施《南京市法桐行道树保护和有机更新技术导则（试行）》，下发《关于开展2024年城市绿化汛前检查工作暨做好行业领域消防安全工作的通知》，科学开展园林绿化苗木补栽植，积极做好城市园林绿化扫雪防冻工作。

7.推进林长制工作：向市级总林长报送2023年市级林长制落实情况督查报告供审阅。牵头起草2024年林长制工作要点，筹备全市林长制工作推进会。

8.做好重大项目林地使用指标保障：高度重视重大项目林地指标保障工作，持续稳妥推进建设项目用林服务保障工作，截至2月29日，跟进协调省林业局审核同意我市16个项目用林需求，用林面积11.6082公顷。

9.推进生态环境类问题整改工作：加强自然保护地管理，推进中央环保督察整改问题、省长江经济带警示片回头看问题的整改工作。按照省林业局统一部署，开展2022年森林督查两批图斑查处整改、2023年森林督查第一批图斑核实和2018-2021年森林督查未清零案件查处整改工作，切实提高查处整改率。
10.推进公园城市建设：推进2024年精细化项目建设。推进儿童友好公园建设。
11.长江大保护：落实长江“十年禁渔”部署，1-2月超额完成巡护巡航达15次，并依托保护区水域智慧防控系统、岸线监测员巡护常态化监督非法捕捞和垂钓行为。

12.加强江豚保护区保护管理：开展伤病江豚救治工作。推进保护区无人机监测、岸线监测、栖息地环境研究与评价等项目。持续开展江豚日常监测，做好监测数据整理总结及视频剪辑。

13.公园管理：下发《关于城市公园全面加强2024年春节期间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关于开展城市公园消防除患攻坚大整治行动方案的通知》，指导各公园做好春节期安全生产工作，对部分公园节前安全工作进行检查，印发公园管理第1期考评通报。配合省建厅做好节前城市公园安全检查抽查，按要求做好春节和“两会”期间各公园园事花事活动计划、城市公园大型游乐设备统计上报；总结消防除患攻坚整治行动阶段工作；指导、督促各公园做好雨雪天气应对，做好防冻防寒、扫雪除冰等工作，及时消除潜在安全隐患。

14.展园建设：推进成都世园会南京展园建设工作。筹备第五届中国绿化博览会南京展园建设。

15.做好社会绿化工作：完善2024年全民义务植树工作方案，全面启动2024年义务植树工作，29日召开新闻发布会。落实2024年省市领导义务植树用地和市民义务植树基地前期准备工作。

16.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监测：加强野生动物保护，继续做好候鸟等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工作。筹划开展全市鸟类调查工作。持续开展陆生野生动物监测、珍稀陆生野生动植物栖息地保护。印发《南京市2024年度松材线虫病防治方案》，做好野猪种群调控工作，加强松材线虫、美国白蛾等有害生物的防控。

17.科研工作：完成2023年各项科研课题的研究、验收和报告修改完善工作。专题研究成立法桐研究院相关科研工作。
18.行政审批：2024年2月份，我局共受理审批事项21件。研究梳理2024年度行政审批事项事中事后监管工作计划，持续加强和完善窗口服务与管理，进一步做好文明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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